
智行理财网
我国常见的融资租赁种类(常见的融资租赁形式)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 2016年
36号，附件1，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》中规定“租赁服务，包括融资
租赁服务和经营租赁服务。融资租赁服务，是指具有融资性质和所有权转移特点的
租赁活动。即出租人根据承租人所要求的规格、型号、性能等条件购入有形动产或
者不动产租赁给承租人，合同期内租赁物所有权属于出租人，承租人只拥有使用权
，合同期满付清租金后，承租人有权按照残值购入租赁物，以拥有其所有权。不论
出租人是否将租赁物销售给承租人，均属于融资租赁。

税率方面，按照标的物的不同，融资租赁服务可分为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和不动
产融资租赁服务，分别适用17%（现为13%）或11%（现为9%）。对于不动产融
资租赁服务，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有关
劳务派遣服务、收费公路通行费
抵扣等政策的通知
》财税〔2016〕47号第三条第三款规定，一般纳税人2016年4月30日前签订的不
动产融资租赁合同，或以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不动产提供的融资租赁服务，还
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，按照5%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

销售额计算方面可以采用差额扣除的方式进行计算，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
，扣除支付的借款利息（包括外汇借款和人民币借款利息）、发行债券利息和车辆
购置税后的余额为销售额。

税收优惠方面，根据 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》，提供有形动产融
资租赁服务，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%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。

02 类直接融资租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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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一家非批准从事融资租赁的公司A，按照承租人的要求去指定的设备及生产厂
家购买设备并且出租给承租人，并且若干年后将设备转让给承租人，那公司A应该
如何缴纳增值税呢？

企业A出租环节，在适用的税率方面，《商务部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从事融资租
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
》商建发〔2004〕560号第六条阐述，本通知第二、三条所列的融资租赁公司（即
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
、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）可按照《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
》（财税〔2003〕16号）的规定享受融资租赁业务的营业税政策。该文件所述为
已经报批了的融资租赁公司可以享受融资租赁业务的营业税政策，该文件现时仍然
有效。虽然营改增的文件没有沿用该表述，但是考虑到文件的延续性，即使公司从
事的业务实质与融资租赁业务一致，仍然考虑只有通过审批的融资租赁公司，税法
才将其纳税融资租赁的范围。财政部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 2016年36号，附件1中
阐述“租赁服务，包括融资租赁服务和经营租赁服务。”类直接融资租赁租赁服务
不能归类为融资租赁服务，那只能归类为经营租赁，适应税目“现代服务-租赁服务
”，对于出租标的物为有形资产的，适用税率17%（现为13%），对于标的物为不
动产的自2016年5月1日后取得，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，适用税率为11%（现为9
%）。不动产为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，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，按照5%的
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。

销售额计算和税收优惠方面，也适用一般经营租赁的相关规定。

最后把资产卖给承租人，由于出售价格会远远低于买入价格，所以不需要缴纳增值
税。

03 融资性售后租回

融资性售后租回，有时又称出售回租、回租赁等，是指物件的所有权人首先与租赁
公司签定《买卖合同》，将物件卖给租赁公司，取得现金。然后，物件的原所有权
人作为承租人，与该租赁公司签订《回租合同》，将该物件租回。承租人按《回租
合同》还完全部租金，并付清物件的残值以后，重新取得物件的所有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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